
                                 
2012 全港羽毛球雙打聯賽  

 
聯   賽   規   則 

 
 

1. 性質 
 

全港羽毛球雙打聯賽（以下簡稱聯賽）由香港羽毛球總會聯賽委員會根據總會訂下之 

條例和羽毛球規則，每年舉辦。 
 

2. 參賽資格 
 

凡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証及必須在港居住滿二年或以上之人仕均可參加聯賽，但聯賽委員

會有權拒絕上屆不遵守紀律之任何人仕參加比賽。 
 

3. 項目 
 

3.1 聯賽項目包括：男子雙打、女子雙打及混合雙打三項。 
 
3.2 以上男子雙打再分為如下組別： 
 (1) 男子 A 組    (2) 男子 B 組    (3) 男子 C 組 
 (4) 男子 D 組    (5) 男子 E 組    (6)  新秀組 
 
3.3 女子雙打再分為如下組別： 
 (1) 女子 A 組    (2) 女子 B 組    (3) 女子 C 組 
 (4) 女子 D 組    (5) 女子 E 組    (6)  新秀組 
 
3.4 混合雙打再分為如下組別： 
 (1) 混合 A 組    (2) 混合 B 組    (3) 混合 C 組 

(4) 混合 D 組    (5) 混合 E 組    (6) 新秀組 
 
註：聯賽委員會有權根據參加比賽之隊數多寡而更改比賽項目或組別之數目。 
 

4. 聯賽秘書和聯賽委員會 
 

4.1. 聯賽秘書每兩年在香港羽毛球總會週年同人大會上被選出，任期兩年，直至下兩屆

香港羽毛球總會週年同人大會為止。若聯賽秘書缺乏能力或不願擔任職務，執行 

委員會將指派另一人擔任聯賽秘書。 
 
4.2. 聯賽委員會組成與委任：聯賽委員會之當然成員包括聯賽秘書、公開賽秘書、會長

盃主委及執行委員會同意之執委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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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以書面通知召開，但如需要召開緊急會議聯賽秘書則可用口頭通知，而不受時間 

限制。聯賽委員會中之三人（其中一人須為聯賽秘書），可成為會議之法定人數。

聯賽委員會所有會議均由聯賽秘書擔任主席及另一位委員擔任會議之秘書。 
 

4.4. 議決：聯賽委員會任何會議之議決可採用舉手或投票方式。擔任主席之聯賽秘書在

會議中有投票權，並可在議決出現相同票數時投下決定性之一票。 
 

聯賽秘書必需執行聯賽委員會之決定，除非： 
(a) 聯賽委員會之決定實行前，聯賽秘書接到上訴通知，或 
(b) 聯賽秘書運用其本人之上訴權力。 

 
4.5. 權力範圍 
 

4.5.1. 聯賽委員會有權處理一切與香港羽毛球總會聯賽有關事宜。 
 
4.5.2. 所有參加人仕均須遵守一切在聯賽委員會上定出之條例。 
 
4.5.3. 任何聯賽委員、屬會及有關人仕若對聯賽委員會作出之決定不滿，可向聯賽 

秘書提出証據，要求聯賽委員會對決定重新審查。 
 

4.5.4. 若聯賽秘書認為凡是與全港羽毛球雙打聯賽有關之緊急突發事件或瑣碎  

事務，可以用電話或其他方法與有關人仕磋商，作出決定。 
 

4.5.5. 任何聯賽委員會委員或人仕對聯賽委員會所作之決定不滿，認為與聯賽規則有

抵觸之處，於七天之內，向香港羽總秘書或聯賽秘書提出書面上訴（若書面  

上訴在聯賽委員會之決定由聯賽秘書執行前，仍未到達聯賽秘書手上，該上訴

則視作無效），而會議將於秘書收到上訴請求後七天內開會討論，香港羽總  

義務秘書應於收到書面上訴後四十八小時內召開常務委員會緊急會議，在以上

情況下常委會可取消、凍結或修改聯賽之決定。 
 

4.5.6. 因聯賽委員會之決定與聯賽規則有抵觸而請求召開的羽總緊急會議，其間  

所作出之決定，應視為最後決定。若常委會與聯賽委會對其規則之理解有差異

時，聯賽委員會仍須執行，並作為日後之定案或先例。 
 

4.5.7. 聯賽的各場比賽，由羽總派出委員當值，管理及負責該日聯賽事宜。 
 

5. 記錄 
 

5.1. 聯賽秘書應備有議事記錄簿，除記錄聯賽委員會會議上之討論和決定外，並應將 

規則（4.5.4）情況下之決定，記錄在議事記錄簿內。 
 
5.2. 任何由聯賽委員會與聯賽秘書所作的決定，若不照規則第五條第一節情形下，記錄

將視為不全和無效。 
 

6. 處分 
 

6.1. 任何球員在參加全港羽毛球雙打聯賽過程中，有惡劣體育精神或不守紀律行為表現

者，聯賽委員會認為理由充分時，會立刻停止其比賽並有權拒絕接受其參加下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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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賽，直至聯賽委員會批准其恢復參賽為止。處分之決定必需根據下列程序： 
 

(a) 事件在聯賽委員會上，經過詳細傳訊和討論。 
 

(b) 傳訊的書面通知，須於三整天前，以掛號信形式寄到被指有惡劣體育精神或 

不守紀律表現的球員所註冊的香港羽總屬會會址或球隊負責人之聯絡地址。 
 

(c) 被指有惡劣體育精神或不守紀律表現之球員，必要時應准在聯賽委員會上進行

自辯。 
 

6.2. 為執行規則 6.1，規則 4.5.4.將不適用。 
 
6.3. 凡在比賽過程中，有惡劣體育精神或不守紀律表現應屬聯賽委員會管理之事宜。 

 
7. 參加、賽程、日期、延期 
 

7.1. 參加聯賽表格須與參加比賽報名費及保証金一併繳交，報名費數目則由每年執行 

委員會決定，此費用將在報名表上註明。聯賽委員會有權拒絕接受任何沒有繳交 

報名費及保証金之參加比賽表格。 
 
7.2. 保証金為港幣六佰元正，球隊每棄權一場，將被扣除二佰元。若棄權三場或以上，

保証金將不予發還。保証金將於聯賽結束後約一個月內發還各參賽隊伍。 
 
7.3. 參加聯賽各組別比賽之報名表格，須在指定時間內寄交聯賽秘書。若任何一組比賽

參加之隊數不足，則屬會可選擇撤消參加該項比賽，或在聯賽委員會的同意下參加

較高組別的賽事。 
 
7.4. 聯賽之每場比賽日期由聯賽委員會決定，賽程表將分發給各參賽隊伍。任何隊伍在

指定開賽時間十五分鐘後，仍缺席或人數不足者，則作棄權論。 
 
7.5. 聯賽委員會基本上不會接納任何隊伍延期比賽，但如有特殊情況需要延期，必須

於指定賽期一星期前連同改期手續費，每場$30 元正，以書面向聯賽秘書申請。若  

對方隊伍不願改期，則聯賽小組亦不允許該屬會之申請延期。如獲批准改期，該  

屬會應於原定比賽日起兩星期內完成該項賽事，場地亦須自行安排。若兩星期內 

尚未完成該項賽事，則判雙方棄權論。若某屬會有兩位以上球員於比賽時間代表 

香港羽總出外作賽或出外訓練，則其他屬會應接納改期，不得有異議，改期後之  

場地由羽總安排。 
 

7.6. 凡於羽總已編排之賽事日中申請延期（無論獲准與否），該場賽事之有關費用需

由該隊自行負責，賽會並保留處罰權利。 
 
7.7. 凡棄權超過兩次者，聯賽委員會根據賽制情況有權拒絕接受其參加下年度聯賽之 

同一組別比賽。 
 

8. 球員和後備球員之註冊 
 

8.1.  
8.1.1. 每一參加聯賽之隊伍，於聯賽開賽前須向聯賽秘書交出參加全部組別註冊球員

名單，至少八名，最多十二名。整個聯賽賽事開賽前兩星期不再接受球員報名

或更改球員名單。（如 A 組之報名時間有需要時將較其他組別為遲，本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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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通知。） 
 

8.1.2. 球員之中英文姓名、羽總球員証編號及球員級別須在球員登記表列出。 
 

8.2. 參加聯賽每一隊均需設隊長，而該球隊負責人及隊長姓名、地址和聯絡電話號碼，

均須列明於報名表內，以上資料如有更改，須立刻通知聯賽秘書。 
 

8.3. 球員於整個聯賽中，只可代表一個球會參加最多兩項（一項雙打及一項混雙）的  

賽事。 
 

8.4. 若球員在球季比賽進行中，因病、意外或其他不可避免之情況，而不能再出賽時，

受影響之球隊，不得私自更改球員名單，但可以書面通知聯賽秘書，並附上有效  

醫生証明文件副本，經聯賽小組開會後，有權接受或反對該隊增加替補球員。 
 

9. 審定資格與升降 
 

9.1. 香港羽總每年委派聯賽秘書、公開賽秘書和會長盃主委組成「評級小組」，並邀請

執委以外兩名人仕擔任顧問，該小組每年九月商議審定該年度球員之資格。任何 

球員在某一組技術水平比該組一般水平過高者，評級小組有權將此球員提升至適當

之組別。 
 
9.2. 凡未有參加過香港公開賽、聯賽、會長盃及婦女盃及其他國家、市、地區舉行之  

任何錦標賽之球員原則上可參加新秀賽。但仍須由「評級小組」最後決定其是否屬  

新秀。 
 
9.3. 升級 
 

9.3.1. 除 A 組及 B 組外，其他組別（包括 C、D 及 E 組）將根據該年度參加隊數   

數目而採取升級制度，在下年度將升至同一項比賽之較高組別。升級情況  

如下： 
參加隊數 10 隊或以下，獲冠軍者升級; 參加隊數 11 至 20 隊，冠軍及亞軍者

升級; 參加隊數 21 至 32 隊，冠、亞、季及第四名升級; 參加隊數 33 隊或以上，

各小組首名出線者升級。 

 

9.3.2. 除 A 組及 B 組外，其他組別仍保留升級制。除 A 組球員外，於兩年內未有  

參加羽總舉辦之本港聯賽或週年錦標賽或會長盃或婦女盃比賽之球員可填

妥降級申請表（表格 DG1）申請降級。 
 

9.3.3. 從 1999 年 10 月 1 日起，凡本會舉辦之上述三項賽事中獲得 B 組冠軍者，   

仍然保留在 B 組毋須升往 A 組，並可繼續參加下屆 B 組比賽。同樣兩年內

如未參加上述之賽事者則可填妥降級申請表（表格 DG1）降低壹級至 C 級，

但評選小組有權根據 B 組個別球員之水準將其評為 A 組球員。 
 

9.3.4. 所有組別升級均以勝出之隊伍全組為單位，無論球員出場比賽多寡均需升級。

但如在整個賽事中未有出場比賽之球員則毋須升級。 
 

9.3.5. 各組別均接受越級參賽。 
 

9.4. 若屬會對「評級小組」球員分級上有所不滿，可於收到球員分級表後，一星期內  

去信羽總之秘書及聯賽秘書上訴。「上訴小組」將會對該上訴進行審查和作出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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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9.5. 降級 
 
9.5.1. 所有有關註冊球員降級之申請，必須於每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寄或交回  

羽總。本會將於每年 9 月舉行會議評核所有之申請。 
 

9.5.2. 冠軍隊伍球員若於相隔兩球季內未有出賽者，可向聯賽委會申請恢復原來組別

之位置，唯凡用此「降級」方法者，應填妥降級申請表（表格 DG1）以屬會

之名義於 8 月 31 日前將申請交與聯賽秘書，使能交給「評級小組」審核，   

「降級」方法是根據每位球員之技術水平而定。 
 

10. 聯賽一般規則 
 

10.1. 男子、女子、混合雙打比賽方式，均是每隊派三對雙打上場，輪流對賽，共賽九

局，每局為三十一分直接得分制，雙方比分為三十平手時，不設加分，先得三十

一分的一方為勝方。當其中一方分數首先達十六分時，雙方需交換比賽場區，並

允許有不超過 60 秒的休息時間及接受指導。 
 
10.2. 九局比賽中，贏得六局數的一隊為得勝隊，或若局數比數五比四時，不論何隊取  

五局，均須以九局總分數定勝負，總分高者即使只勝四局，亦作勝論。凡棄權作  

每局負三十一比零計，得勝隊可獲聯賽分兩分，負方一分，棄權者零分（即其對

賽隊伍可獲兩分）。 
 
10.3. 所有比賽必須將九局賽事完成，如於未完成九局賽事時已分出勝負（如：6：0 或  

7：1 等），而其中一方提出不願對賽餘下局數，則提出一方之餘下局數為棄權   

（分數是 0：31）。如積分表上總局數不足九局之對賽隊，則視為未完成賽事或作  

棄權論。 
 
10.4. 客隊作 A、B、C 線，主隊作 1、2、3 線。賽序為： 
 
     A 對 1、2、3 
     B 對 2、3、1 
     C 對 3、1、2 
 

10.5. 各組均採單循環隊際比賽（或根據報名實際情況採用單淘汰制）。而裁判員由兩隊

輪流派人負責。兩隊皆須負責供給每場比賽之新羽毛球。比賽用羽毛球之牌子由 

香港羽總執行委員會決定並列明於注意事項內。 

 

10.6. 雙方隊長應於開賽前十分鐘交出己隊出場名單，參賽者必須出示球員証，並互相 

核對各球員之 2012/2013 年度球員註冊証。首次未能出示球員証者，需立即通知  

羽總派出之監場執委/監場工作人員，並由該執委/監場工作人員在積分表上簽署

後，可參加比賽。但經羽總核實多於一次未能出示球員証者，該場比賽判作棄權

論。同時，若事後賽會發現該球員未註冊者，該場比賽判作棄權論。遞交名單後，

名單及球員出賽次序不得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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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每場比賽之成績，連同積分表，填上各盤比賽之分數，球員姓名及註冊球員証編

號、雙方隊長簽名後，交給該日羽總派出之當值委員簽名，並於四十八小時內由

雙方隊長傳真、寄或交到香港羽總辦事處轉交聯賽秘書，每場比賽，若其結果不

以以上方式通知，將視為沒有比賽論，而雙方將喪失該場全部聯賽積分。若球員

未能依時出席比賽，將被判為棄權論。 

 

10.8. 參賽隊伍六名出場球員必須準時到達比賽場地，並由隊長向羽總當值委員報到。 

比賽時間十五分鐘後（時間以場地掛鐘為準），球隊人數不足六人者，則作棄權

論。凡有對方棄權者，需由當值委員簽署以作証明。 

 

10.9. 比賽計分方法，先以聯賽獲分為準則，若在全部賽事完畢後，有聯賽隊伍在同組  

得分相同者，排名決定如下: 
(1) 如兩隊積分相同者，勝者為勝。 
(2) 如三隊或以上積分相同者，又不能以勝者為勝方法計算，則以同分隊伍之相關

比賽之得失局數差為依歸，局數差愈多者為勝。 

(3) 若局數差仍然相同者，又不能以勝者為勝方法計算，則再以相關比賽全部每局

之得失分數差為準則，分數差愈多者為勝。 

 

10.10. 局與局比賽必須連續地進行，每局完成後，緊接下一局之比賽球員必須立刻出場

作賽，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時間。 

 
11. 場地 
 

由聯賽委員會安排比賽場地。聯賽委員會有權決定球場是否適宜進行聯賽比賽。各比賽

場地由大會編訂，球隊需依據賽程表上之指示到場作賽。若果屬會發現某場地不宜作賽

者，請書面通知聯賽委員會，待審查後再作安排。在特殊情況下，大會工作人員有權   

隨時更改在不同編號之場地作賽。 
 

12. 聯賽紀律 
 

12.1 一切隊與隊或球員與球員之間所發生之糾紛，將須用書面提交聯賽委員會，由其 

開會判決。 
12.2 任何聯賽比賽中發生糾紛，若有當值委員在場，則可充份運用規則 4.5 所賦予他的

權力決定一切事宜。 
 

13. 裁判 
 
13.1 一般賽事均參照世界羽毛球聯會（B.W.F.）之羽毛球規則及章程及上列聯賽規則。

但若有抵觸時，上述規則將作優先權。 
 
13.2 如有必要，聯賽秘書可指定任何數目之裁判及司線人員，負責任何聯賽裁判及司線

員之職。 
 
 

                  二零一一年十月修訂 


